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计函〔2024〕24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等学校，各研究生培养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

通知》（教发厅函〔2024〕24号）要求，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现

就做好2024年全省教育事业统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党纪学习，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

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防范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党中央、国务院就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

扎紧制度笼子、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连续印发文件，作出全面部

署。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首次将“统计造假”

纳入处分范畴，在第十章“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专门就

统计造假作出明确规定，用制度刚性和纪律约束为防惩统计造假

问题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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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高校（机构）要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把严明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教育统计工作突出位置，充分认识统计工作

的重要性，加强党对教育统计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

把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

际成效，牢牢守住数据质量“生命线”，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优

质高效的统计服务。 

二、强化依法治统，扎实做好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 

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是教育统计工作的基础制度。

2024年是国家统计局“三年一报备”审批备案工作年，教育部对

《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详见附件1）。 

（一）为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监测，完善教育事业统计指标。

服务统筹优化教师管理与资源配置，根据《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

划》，重点围绕银龄教师、外籍教师和临床教师等指标，修订了

各级学校教职工表、教师分学历、授课分类等11张报表；服务分

类推进高校改革与发展，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

将“广播电视大学”修订为“开放大学”。 

（二）为确保统计指标来源、依据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一致，

帮助统计对象准确理解有关指标的统计口径，对《专任教师接受

培训情况》、《职业、高等教育学校专任教师分年龄》和各类学

校办学条件等表中的培训机构层次、专任教师学历学位、固定资

产总值等13个指标的填报说明、指标解释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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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提高数据质量、保障“数出有源”，对高等教育学

校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和一级学科数量等指标，今后将直接

引用相关主管部门的官方发布数据，无需手动填报。 

各地各高校（机构）要认真学习，严格执行调查制度，扎实

开展教育事业统计调查，强化对统计工作全过程监管，确保统计

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切实履行好依法统计职责。 

三、强化能力建设，持续提升教育统计工作效能 

（一）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各地各高校（机构）要全面加强

党对教育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统计工作领导小组制

度。严格落实主要负责同志为统计工作第一责任人，统计部门（机

构）牵头，各业务部门（机构）协作配合，各负其责，形成“权

责一致、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统计工作机制，推

动统计工作有效开展。要加大对教育统计工作的投入，真正实现

将统计工作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落实到位，持续改善教

育统计工作条件，确保统计工作人、财、物保障到位。 

（二）抓好统计队伍建设。各地各高校（机构）要健全完善

统计工作业务培训体系，统筹安排好市、县、校的培训工作。培

训内容上，要兼顾系统性和针对性，要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

计改革发展的最新决策部署及时纳入培训内容，抓好《关于深化

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等重要文件精神

的再学习、再贯彻、再落实，学懂、弄通教育事业统计调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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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象上，要覆盖教育统计工作有关负责同志和统计人员，重

点聚焦新入职人员、基层业务骨干和区县级教育局分管负责同

志，确保所有统计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先培训后上岗，扎实提

高培训成效。培训方式上，将专家培训与业务骨干交流结合起来，

将线下培训与线上培训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好教育部统计在线服

务平台，不断扩大拓展培训覆盖面，切实提升统计人员的能力和

水平。 

（三）保证统计数据质量。各地各高校（机构）要健全完善

覆盖全面、基础扎实、程序规范、责任明确的全流程数据质量控

制体系，坚决杜绝虚报、谎报、漏报、瞒报等问题，从源头上保

障统计数据真实完整准确。按照《2024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督察

检查考核计划》，教育部将于 2024年 10 月中下旬开展实地核查，

我省也将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核查机制，采取多种方式

开展核查抽查。各地各高校（机构）要进一步规范统计工作流程，

完善数据核查制度机制，切实保障数据质量。 

四、强化数字赋能，充分发挥统计数据服务决策管理 

（一）发挥统计监测分析职能。教育统计数据是科学决策的

重要依据。各地各高校（机构）要在做好统计数据采集、审核的

同时，重视数据的分析挖掘，整合各种数据资源，充分发挥教育

统计数据服务决策的作用。要锚定教育强国强省建设目标任务，

加强对教育事业发展形势的分析研判，及时锁定区域教育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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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问题，让统计数据精准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推进教育统计信息化建设。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

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各地各高校

要超前谋划、提前布局，着手推进教育统计信息化工作，重点在

夯实基础上下功夫，主要聚焦数据采准采实，推动以台账为基础

的行政记录与统计数据衔接、业务系统与统计系统互通、数据采

集与统计服务联动，提高数据采集效率，切实以数字化为教育统

计工作赋能提质。  

五、其他事项 

（一）2024年《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及培训课件、

《2024年教育统计管理信息系统操作手册》、《2024年学校（机

构）代码管理信息系统操作手册》及培训课件，请到教育部教育

管理信息中心网站的教育统计专题板块（http://stats.emic.edu.cn/）

查询下载。各地各高校（机构）可登录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在线培

训平台（https://fudan.chaoxing.com/）学习了解相关课程，

根据工作需要自行组织安排。 

（二）各地各高校（机构）要按照《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

制度》和联网直报有关要求开展数据采集、审核、汇总工作。“各

级各类学校基本建设完成情况表”由负责学校基本建设业务的部

门组织实施，其他调查表由教育统计归口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按

照时间安排，各高校（机构）应于10月31日前完成本校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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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报工作，各市教育行政部门应于11月8日前完成本市统计数

据上报工作。数据上报前，各地各高校（机构）要认真开展汇总

审核，确保数据质量。有附设中职班的高校要与所在市教育行政

部门密切沟通协作，确保按时完成统计任务。工作过程中遇到的

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与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沟通。 

联系人及电话：王青竹、付洪洲，0531-51793709、51793707，

电子邮箱：fzghc@shandong.cn。 

 

附件：1.2024年《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修订情况说明 

2.教育统计线上培训施训单位联系方式 

 

 

山东省教育厅 

2024 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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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 

修订情况说明 

 

一、修订调查表 

修订【教基 1102】【教基 1203】【教基 1304】【教基 4148】

【教基 4149】【教基 4150】【教基 4251】【教基 4352】表样：

具体包括增加了银龄教师、教学岗银龄教师、两年以上，外籍人

员、临床教师等指标及相应指标解释、填报说明；取消了外籍教

师指标；修订了校外教师、行业导师的指标解释。 

修订【教基 1304】表样：硕士、博士学位授权一级、二级

学科点，国家级一流学科指标从相关司局共享，无需填写。 

（一）银龄教师。 

1. 在【教基 1102】【教基 1203】【教基 1304】中修订“银龄

教师”指标解释：银龄教师是指各级各类学校聘请的，经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银龄教师行动计划认定的，非本单位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且办结退休手续的教师。分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和无教师资格证但具

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高技能人才且经过聘用单位认

定同意的教师。此两类教师需从事教育教学、教学指导、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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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团队建设、学校管理等工作，聘期在一学期以上。 

2. 在【教基 1102】【教基 1203】【教基 1304】【教基 4148】

【教基 4149】【教基 4150】【教基 4251】【教基 4352】增加“#教

学岗银龄教师”指标及相应指标解释：教学岗银龄教师是指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教师资格证

且从事教学工作的银龄教师。 

3. 在【教基 1102】【教基 1203】【教基 1304】【教基 4360】

增加“#两年以上”指标及相应填报说明：两年以上是指聘期在两

年以上或已在本校工作两年以上的教学岗银龄教师。 

4. 在【教基 1102】【教基 1203】【教基 1304】增加“银龄教

师”相关指标及填报说明： 

（1）本表中校外教师中的教学岗银龄教师仅指从事教学工

作的银龄教师，其总计数来源于《高等教育学校基本情况》或《职

业教育学校基本情况》“教学岗银龄教师”指标。 

（2）由受援单位填报银龄教师数。 

（二）外籍人员。 

1. 在【教基 4148】【教基 4149】【教基 4150】【教基 4251】

【教基 4352】增加“外籍人员”行及相应填报说明：外籍人员需

由学校聘用，并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 

2. 在【教基 4360】【教基 4261】【教基 4362】中取消“外籍

教师”指标及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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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床教师。 

1. 在【教基 4352】增加“临床教师”列及相应指标解释：临

床教师是指学校附属医院中，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人事关系不在学校并承担教学任务的临床医务工作者。 

2. 在【教基 4352】中增加“临床教师”填报说明，明确校外

教师、行业导师中均不包含临床教师。 

3. 在【教基 1304】中取消“临床教师”行及指标解释。 

（四）教职工。 

在【教基 4148】【教基 4149】【教基 4150】【教基 4251】【教

基 4352】中修订“教职工”指标解释：教职工是指各级各类学校

（机构）根据岗位聘用的全职为学校工作的人员（含在编人员和

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人员）。 

（五）专任教师。 

在【教基 4148】【教基 4149】【教基 4150】【教基 4251】【教

基 4352】中修订“专任教师”指标解释：专任教师是指具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高等教育学校教

师资格，或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学校根

据《关于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聘用的专职从事

教学工作的教学为主型岗位和教学科研型岗位人员。 

（六）校外教师。 

在【教基 4148】【教基 4149】【教基 4150】【教基 4251】【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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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4352】【教基 4360】【教基 4261】【教基 4361】中修订“校外教

师”指标解释：校外教师是指聘请外校或外单位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高等教育学校教师资格，

或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聘期在一学期以

上，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包括其他学校退休教师和本校退休教

师。包括具有教师资格的银龄教师。 

（七）行业导师。 

在【教基 4251】【教基 4352】【教基 4360】【教基 4261】【教

基 4362】中修订“行业导师”指标解释：行业导师是指学校按照

聘用流程，聘请的校外行业、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无教师资

格证但参与协助教学工作的高技能人才，聘期为一学期及以上。

包括不具有教师资格的银龄教师。 

（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一级、二级学科点，国家级一流

学科。 

1. 从有关业务司局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权一级、二级学科

点以及国家级一流学科等数据并植入【教基 1304】。 

2. 在【教基 1304】中取消省级一流学科指标。 

3. 修订填报说明： 

（1）硕士、博士学位授权一级、二级学科点是指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审批、备案批复的硕士、博士授权一级、二级学科点。

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不需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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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一流学科数量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

生教育司，不需要填写 

二、修订指标解释和填报说明 

（一）总说明—统计时点。 

总说明修订为：时点指标填写本学年初（9 月 1日起）的数

据，如在校生数、教职工数、占地面积、固定资产总值等；时期

指标填写上学年初至学年末（上年 9 月 1 日至本年 8 月 31 日）

的数据，如毕业生数、复学学生数等。 

（二）总说明—填报范围。 

依据《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等文件，将“其他普通

高教机构(分校或大专班)”修订为“其他普通高教机构(分校、大

专班)”；将“广播电视大学”修订为“开放大学”。 

涉及调查表:总说明、教基 1001、教基 1304、教基 2310、

教基 3324、教基 3326、教基 3327、教基 3328、教基 3334、教

基 3335、教基 3336、教基 3337、教基 3338、教基 3339、教基

3343、教基 3244、教基 3347、教基 4352、教基 4354、教基 4358、

教基 4360、教基 4362、教基 4064、教基 4366、教基 4067、教

基 5373、教基 5374、教基 5377、教基 8386、教基 8387、教基

8388、教基 8389 。 

（三）购买学位数。 

在【教基 1102】表中，依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规范公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3014/202107/t20210728_547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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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同时由于

民办高中的附设初中班、小学班目前无法填报政府购买学位数，

因此 1.民办附设小学、初中班可填写购买学位数指标，2.增加“#

小学学位”指标。 

（四）教师学历学位。 

在【教基 4354】表中，在统计教师学历时，存在最后获得

学历与最高学历不一致情况，为规范填报，填报说明修订为：本

表填报时先要确定教师所获得的学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本科、专科是学历），再确定学历中所获得的学位（博士、硕士

是学位），本表忽略学士学位；以所获得的最高学历、学位数填

报，在读人员不计算。 

（五）固定资产总值。 

在【教基 5175】【教基 5176】【教基 5377】表中，依据《事

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财务制度>

的通知》（财教〔2022〕128号）、《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

学校财务制度>的通知》（财教〔2022〕159 号），将固定资产总

值指标解释修订为：固定资产总值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

价值在 1000 元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

资产总值。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在一年以

上的大批同类物资，作为固定资产管理。根据财会制度填写固定

资产账面原值。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3014/202107/t20210728_54740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3014/202107/t20210728_547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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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指标表述 

（一）床位数。 

在【教基 1203】【教基 1304】表中，存在部分学校（机构）

将上下床位统计为 1 张床，存在对床位数理解不一致情况，因此

将“床位数”计量单位改成(个)。 

（二）招聘。 

在【教基 4063】表中，依据规范填报要求，修订指标解释

为：招聘是指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按照公开招聘流程招收录用，

并签订一年以上聘用合同的专任教师。 

（三）幼儿园资产等办学条件情况。 

在【教基 5175】表中，依据表格名称命名规则将报表名称

改为《幼儿园资产等办学条件》。 

（四）接受过专业教育。 

在【教基 4148】【教基 4150】表中，依据规范填报要求，4148

表的指标解释修订为：接受过专业教育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规定学历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或非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且参

加学前教育专业岗位培训合格的教职工。包括岗前培训、在岗培

训等。 

4150 表的指标解释修订为：接受过专业教育是指《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学历的特殊教育专业毕业或非特殊教育专

业毕业且参加特殊教育专业岗位培训合格的教职工。包括岗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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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在岗培训等。 

（五）在校生短期出国校际交流人数。 

在【教基 1304】表中，依据规范填报要求，指标修订为：

上学年全日制在校生短期出国校际交流人数是指普通高校派出

全日制在校生到与之有校际交流合作协议的国外大学开展为期

三个月或以下的交流学习的人数。 

（六）专业代码。 

在【教基 3331】【教基 3332】表中，依据规范填报要求，填

报说明修订为：当按一级学科招生时，专业代码第 5、6 位填‘TP’。

如：当按哲学一级学科（0101）招生时，专业代码按 0101TP 填

写。 

（七）保留入学资格。 

在【教基 3336】【教基 3338】表中，依据规范填报要求，修

订指标解释为：保留入学资格是指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新生向学校申请保留入学资格。获批同意保留入学资格

期间不具有学籍。保留入学资格的条件、期限等由学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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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育统计线上培训施训单位联系方式 

 

 

平台网址：https://fudan.chaoxing.com/ 

联系人：任安琪 

电话：021-25011044 

手机：13681916649 

邮箱：kdcc@fudan.edu.cn 

 

 

 

 

 


